承诺函

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(浙江省新华医院)： 
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： 
我方有意承租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（潮王院区）住院楼一楼东侧房屋3年租赁权项目，特对以下事项进行书面承诺： 
[bookmark: _GoBack]我方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 
特此承诺。 

承诺人： 
时间：













